南政函〔2026〕95号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实施
晋江上游（南安段）水质提升百日攻坚农村
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南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：

你局《关于提请审议〈晋江上游（南安段）水质提升百日攻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方案〉的请示》（南城管〔2026〕11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切实改善晋江上游（南安段）水质生态环境，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，原则同意《晋江上游（南安段）水质提升百日攻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方案》。
二、项目主要概况：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晋江上游（南安段）水质提升百日攻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项目
（二）建设地点：涉及我市美林街道、丰州镇等17个乡镇（街道），共计65个行政村。

（三）建设内容和规模：包含新建DN200—DN400污水管网61.863km，新建De75—De160接户管163.05km，对40座现状设施进行提升改造。

（四）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估算10629.51万元，建设资金通过申请泉州市市级专项补助资金、省级为民办实事补助资金、南安市财政统筹及企业自筹等多渠道筹措解决。

（五）实施周期：项目建设期总体控制在16个月内。

三、市城管局要抓紧督促持续跟进，积极跟进上级补助资金申请工作，加强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统筹协调与指导监督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，切实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，实现晋江上游（南安段）水质提升目标。

四、水务集团作为本项目的建设单位，要严格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，落实项目范围、治理目标与建设内容，确保工程按期保质保量完成。

五、批复后的方案必须严格执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。如因客观情况确需对方案主要内容进行调整，须按规定程序重新报批。

此复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6年3月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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